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郑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文件 
 

郑经管政〔2017〕20 号 

 

郑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 
关于印发经开区国有建设用地（住宅） 
使用权网挂熔断后转网上竞综合房价 

实施细则的通知 
 

出口加工区，国际物流园区，管委各部门，各办事处，各有关单位： 

《经开区国有建设用地（住宅）使用权网挂熔断后转网上竞

综合房价实施细则》已经郑州市人民政府研究同意，现予以印发，

请抓好贯彻落实。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7 年 3 月 28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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经开区国有建设用地（住宅） 
使用权网挂熔断后转网上竞综合房价实施细则 

 

第一条  为落实《郑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做好国

有建设用地（住宅）使用权网上挂牌交易限价竞买工作的通知》

（郑政办〔2017〕8 号文件），制定本实施细则。 

第二条  经开区范围内国有建设用地（住宅）使用权（以下

简称为住宅用地使用权）出让前，由经开区房管局在土地出让前

置条件中明确该宗地综合房价最高限价与房屋成本指导价。关于

综合房价最高限价与房屋成本指导价的相关信息，出让人在发布

出让公告时一并说明。 

第三条  住宅用地出让网挂熔断后转网上一次性“竞综合房

价”规则及竞得人的确定方式： 

（一）若无竞买人在整个交易过程中触发熔断地价，按价高

者得的原则确定住宅用地使用权的网上竞得人。 

（二）若有竞买人在网上自由报价期内或限时竞价期内报价

触发熔断地价，网挂系统自动关闭所有竞买人出价功能。此后按

以下方式继续竞买： 

1．若无竞买人确认进入一次性网上“竞综合房价”环节的，

则触发熔断地价的报价人确定为该宗地的土地使用权网上竞得

人，熔断地价即为该宗地使用权出让的成交价，综合房价最高限

价即为该宗地竞得综合房价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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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．虽有竞买人确认进入一次性网上“竞综合房价”环节，但

此环节均未报综合房价的，触发熔断地价的竞买人确定为该宗地

使用权的网上竞得人，熔断地价即为该宗地使用权的成交价，综

合房价最高限价即为该宗地竞得综合房价。 

3．若进入一次性网上“竞综合房价”环节后，只有一个竞买

人网上报综合房价的，该报价人确定为该宗地使用权的网上竞得

人，熔断地价即为该宗地使用权的成交价，其所报综合房价即为

该宗地竞得综合房价。 

4．若进入一次性网上“竞综合房价”环节后，有两个竞买人

网上报综合房价的，按以下办法处理： 

（1）两个竞买人中所报综合房价最低者确定为该宗土地使

用权的网上竞得人，熔断地价即为该宗地使用权的成交价，其所

报综合房价即为该宗地竞得综合房价。 

（2）若两个竞买人所报综合房价相同，以网挂系统记载时

间为准，先报综合房价的竞买人确定为该宗地使用权的网上竞得

人，熔断地价即为该宗地使用权的成交价，其所报综合房价即为

该宗地竞得综合房价。 

5．若进入一次性网上“竞综合房价”环节后，有三个或三个

以上竞买人网上报综合房价的，先由网挂系统自动计算所有有效

综合房价报价的算术平均值，再按以下办法处理： 

（1）竞买人中所报综合房价与该平均值差额绝对值最小的

为该宗土地使用权的网上竞得人，熔断地价即为该宗地使用权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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成交价，其所报综合房价即为该宗地竞得综合房价。 

（2）竞买人所报综合房价不同但与该平均值差额绝对值相

同时，所报综合房价低者为该宗地使用权的网上竞得人，熔断地

价即为该宗地使用权的成交价，其所报综合房价即为该宗地竞得

综合房价。 

（3）竞买人所报综合房价相同且与该平均值差额绝对值也

相同时，以网挂系统记载时间为准，先报综合房价的竞买人确定

为该宗地使用权的网上竞得人，其所报综合房价即为该宗地竞得

综合房价。 

第四条 熔断地价被触发且网挂系统自动关闭后，如竞买人

拟参与网上一次性“竞综合房价”环节，须在自己点击确认网上一

次性“竞综合房价”环节后 5 分钟内完成对综合房价的报价。在该

期限内未报综合房价或逾期报综合房价，均按未报综合房价处

理。每个竞买人对综合房价只能报价一次，如重复报价，其所报

的综合房价均视为无效报价。 

第五条 竞买人应在参与竞买时及时准备《挂牌须知》所要

求提供的后置审核申请材料。在网挂系统确认土地使用权的网上

竞得人次日起算 2 个工作日内，网上竞得人应持打印的《网上竞

得证明》以及《挂牌须知》所要求提供的全部后置审核申请材料，

报出让人进行后置审核。如网上竞得人未能在规定期限内提供

《挂牌须知》所要求的全部后置审核申请材料，则按该网上竞得

人弃权处理。如网上竞得人按时提供的后置审核申请材料通过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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出让人的审核，出让人与其签订《成交确认书》，正式确定其为

该住宅用地使用权的竞得人。如网上竞得人提供的后置审核申请

材料未能通过出让人的审核，网上竞得结果无效。发生网上竞得

人弃权或网上竞得结果无效情形时，该竞买人按相关规定承担相

关法律责任，出让人对该住宅用地的使用权重新组织出让。 

第六条  本细则中所述的综合房价最高限价、房屋成本指导

价及竞得综合房价均为住宅毛坯价格。竞买人所报的综合房价及

竞得综合房价不得高于综合房价最高限价，不得低于房屋成本指

导价。 

第七条  本细则最终解释权归郑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

员会所有。 

第八条  本细则自印发之日起施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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郑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办公室      2017 年 3 月 28 日印发 


